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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报告专辑(二)

省财政厅:
强化代表意识 服务发展大局

2018年,省财政厅共承办代表建议373件,其中,主办件76

件,除1件建议为近期交办外,其他均已办结,实现了主办建议沟通

率、重点建议见面率、现场办理代表参与率、按时答复办结率、反馈

意见满意率五个100%的工作目标。

立足财政特点,在创新办理中推动“三个转变”。坚持任务早

分解、要求早明确、责任早落实,创新思路,突出重点,推动办理理

念由“被动办”向“主动办”、办理方法由“分散办”向“统筹办”、办理

实效由“满意率”向“落实率”的“三个转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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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组织领导,在责任落实中提高政治站位。健全“四项制

度”。一是工作责任制。成立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厅、处、科组、承

办人员四级联动的工作责任制。二是领导示范制。厅主要负责人

亲自部署建议办理工作,厅领导主动领办政策性强、社会关注度高

的代表建议,带队现场办理。三是督查督办制。制定《湖南省财政

厅督查督办工作规程》,将代表建议办理作为单独板块进行明确,

全面强化督查督办。对办理工作实行“台账制”、“销号制”管理。

四是目标考核制。办理工作结束后随即进行考核评比,考核结果

纳入厅机关年度绩效考评范围。

创新方式方法,在多措并举中体现责任担当。在制度安排上,

探索建立“办理规定+服务规则+流程图”的体系。制定《建议提

案办理工作规定》;《湖南省财政厅服务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工

作规则》;绘制《建议办理工作流程图》。在办理方式上,探索形成

“四个办理”的经验。一是直接办理。厅领导或处室主要负责人进

行了分级直接办理,实现以点带面、重点突破。二是集中办理。对

内容相近、关联度高的代表建议进行分类整合,通过邀请联合调

研、召开座谈会等形式集中办理。三是务实办理。今年我厅已办

结的76件建议主办件中,A类答复41件,占比超过50%,是2013

年的3倍;C类答复仅18件,占比24%,比2013年下降了13.5%。

四是公开办理。在门户网站上设置“建议提案办理公开”专栏。充

分保障代表的知情权、监督权。

注重研究吸纳,在协调联动中提升办理成效。组成专项课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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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,对从2013年至今6年的省人大代表建议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,

准确地把握代表的关注点、财政工作的着力点,让办理工作更好的

服务财税改革发展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。

省住建厅:
构建工作新格局 务求工作真成效

2018年,省住建厅承办97件代表建议(其中,主办件51件,会

办件46件),已全部办理完毕。经回访,代表对建议办理工作满意

率实现100%。

在强化办理机制上下苦功夫。下决心调整办理工作格局。厅

党组会议专题研究代表建议办理工作,建立完善领导有力、运转高

效的办理机制。下力气完善制度保障体系。印发人大代表建议办

理工作规定,下发关于交办2018年人大代表建议的通知、2018年

厅重点建议办理方案等,做到任务交办清清楚楚,责任分解明明白

白。

在加强与代表的交流沟通上下硬功夫。真心实意见面沟通。

在51件主办件中,确定了12件厅重点建议由厅领导领办见面沟

通,其他39件主办件由处室负责人见面沟通,除4件建议代表主动

提出无需见面外,其他都做到了100%见面沟通。千方百计突破难

点。办理时不回避矛盾,不绕圈子,不避重就轻,主动沟通,商量解

决办法。严督细查保质量。办理完成后,厅办公室对所有主办建

议进行电话回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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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推动重点工作体现实效上下真功夫。办理王细玲等代表建

议,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问题的解决,印发了《湖南省城市既有

住宅增设电梯指导意见》。在起草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

强村庄建设的指导意见(代拟稿)》等文件时,吸纳了刘长春等代表

关于农村环境卫生整治、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建议。在出台《关于进

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通知》时,吸纳了李国武代表关于强化房地

产市场监管,防止房价过快增长的建议。

省扶贫办:
注重办理质量 提升办理水平

2018年,省扶贫办共接收省人大代表建议52件,其中主办件

21件,会办件31件。其中,A类件9件,B类件12件。

强化组织领导,落实办理责任。办党组多次听取建议办理工

作情况汇报,并就推进工作提出具体要求。办党组与处室主要负

责人签订办理责任书,办领导带头领办建议。将建议办理工作纳

入年度工作要点,研究制定办理工作方案。严格遵循人大代表建

议办理工作制度规定,坚持“半月一督导、一月一调度”,形成“一把

手负总责,分管领导具体抓,承办处室对口办,专门人员分头办”的

工作机制。

加强沟通交流,确保结果满意。加强与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。

建议交办前后与相关部门对接,对不属于本办职能范围内的建议,

及时提出改办意见。办理过程中,承办的主办件,积极与会办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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沟通;承办的会办件,主动与主办单位沟通。加强与人大代表的有

效沟通。采取“请进来”和“走出去”相结合的方式,采用电话联系、

上门走访、集中座谈等方式,密切与代表沟通交流。加强重点建议

的督办落实。李天明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

兴战略的建议》,是省人大常委会确定的2018年重点处理建议。扶

贫办先后两次深入到永州的江永等县调研,形成可行性调研成果,

为省农业委等部门起草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创新时代“三

农”工作新局面的意见》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建议。

科学梳理建议,服务脱贫实践。坚持分类办理,体现作为。需

求性建议,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全力解决;政策性建议,积极

研究,广泛吸纳;体制机制性建议,在可能的情况下,创造条件积极

作为。坚持深入研究,完善政策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,先后出台

一系列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政策文件。坚持久久为功,跟踪落实。

强化对B类建议的跟踪督办,建立B类建议管理台账,每年滚动实

施、销号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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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: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、研究室、新闻局、《中国人大》杂志社

各省、区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

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

省委办公厅、省委组织部,省人民政府办公厅,省监察委员会,省高级人民法院,省人民检察院

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,省人大常委会各办事机构、工作机构

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所在单位

各市州、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联工委

责任编辑:石 韧 吴静波 联系方式:0731-85309270 hnrdlldt@163.com
批准文号:湘党简准字〔2000〕第28号

6


